
上海商业特许经营加盟备案一手申请

产品名称 上海商业特许经营加盟备案一手申请

公司名称 上海道商企业服务中心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沪路99弄3号

联系电话  15021594806

产品详情

外商投资企业不得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禁止类业务。 外商投资企业以特
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的，应向原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增加“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范
围，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及董事会决议；
（二）企业营业执照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三）合同、章程修改协议（外资企业只报送章程修改）；
（四）证明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有关文件资料； （五）反映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基本信息资料；
（六）特许经营合同样本； （七）特许经营操作手册。
审批部门应当在收到上述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30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面决定。 申请人获得批准
后，应在获得审批部门换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后一个月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登记
变更手续。 外商投资企业经批准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的，应在每年1月份将上一年度签订的特
许经营合同的情况报原审批部门和被特许人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外国投资者设立专门以特许经营
方式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商投资企业时，除符合本办法外，还须符合外商投资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
定。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将已开展业务的情况向原审批
部门备案，继续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的，应按本章规定的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港、澳、台投资企业在内地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参照本章规定执行。 第八章 法律责任 违反本
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未按本办法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3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特许人违反本办法规定进行广告宣
传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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